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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总建筑面积10500平方米，主要为游泳馆、 篮球馆、 运动场和配套服务用房

的改造提升。 同时配套建设给排水、 供配电、 采暖通风与空调、 室外道路、 室外

停车场和绿化等设施。 项目编码： 2202-340323-04-05-316157。

综上， 目前本项目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、不动产权证书、项目立

项的批复、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说明、项目用地情况的说明、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及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开工证明。

三、 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

(一) 项目资金筹措情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 本项目总投资14958.00万元， 项目资本金为9758.00

万元 (约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65.24%) ,由地方政府配套自己解决，剩余资金

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5200.00万元 (约占项目总投资的34.76%)。

综上，我们认为， 根据《实施方案》确定的资金筹借情况， 项目资本金投入

9758.00万元，占比大于 20%, 符合国发[2019]26号文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

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》关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 。

(二)项 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

根据《专项评价报告》,经上述测算，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

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，本 项目相关收益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按计划实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 根据测算，本项目预计在债券存续期内的运营期累计运

营净收益为11129.75万元，拟发行专项债券融资应还本付息总额为8392.00万元，

本息保障倍数为1.33, 项目能独立完成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。

。

(1 )预计实现项目运营期收益的100%情况下测算，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金、

利息和本息覆盖倍数具体情况如下：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年度 融资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